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5

—

06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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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0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汽车产

品

商

用

车

客

车

大型客车 624 281 4621 3903 18.40% 597 247 4648 3910 18.87%

中型客车 178 99 1278 1020 25.29% 148 106 1256 978 28.43%

轻型客车 2335 2463

2381

1

2746

5

-13.30% 2507 2182

2432

9

2764

9

-12.01%

货

车

重型货车

qizhon

546 1370

1470

2

3152

2

-53.36% 510 1327

1440

7

2960

1

-51.33%

中型货车 330 507 5204 8932 -41.74% 332 588 5317 7984 -33.40%

轻型货车

1870

7

2076

5

2228

02

2513

21

-11.35% 16825

2309

4

2227

40

2526

45

-11.84%

微型货车 6026 4406

7384

3

7397

8

-0.18% 5902 4584

7433

7

7374

9

0.80%

半挂牵引车 4836 4966

3391

3

4117

7

-17.64% 4868 5061

3396

3

4099

1

-17.15%

客车非完整车辆 0 0 12 35 -65.71% 0 0 19 27 -29.63%

货车非完整车辆 1013 1037

1172

4

1953

1

-39.97% 963 1193

1070

7

2056

2

-47.93%

其中福田戴姆勒产品 6000 6957

4880

0

8274

2

-41.02% 6087 7118

4775

7

8186

3

-41.66%

乘

用

车

基本型乘用车 - - - - - - - - - -

多功能乘用车 470 322 4381 6241 -29.80% 425 540 4065 6707 -39.39%

运动型多用途乘

用车

225 0 759 1 - 229 0 883 0 -

交叉型乘用车 937 0 6654 0 - 879 0 9616 0 -

合计

3622

7

3621

6

4037

04

4651

26

-13.21% 34185

3892

2

4062

87

4648

03

-12.59%

发动机

产品

奥铃发动机 6983 7966

7888

8

8376

9

-5.83% 5557 9901

7905

4

8943

3

-11.61%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1485

1

1026

4

1371

62

1067

43

28.50% 13501

1136

6

1411

79

1104

01

27.88%

合计

2183

4

1823

0

2160

50

1905

12

13.40% 19058

2126

7

2202

33

1998

34

10.21%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15年年报数据为准。

2.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50：50的合资公司。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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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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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5-070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

会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1月12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1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15：

00至2015年11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宝安国际机场T3商务办公楼A座702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出席对象：①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②截止2015年11

月6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③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或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六）股东表决方式：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份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015年10

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

1.沈坚

2.罗毅

上述议案已刊登在2015年10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

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

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

股凭证。 异地股东可以使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5年11月10日－11日(9:00-16: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股东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具体投

票流程详见附件2。

（二）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

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它事项

（一）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交通及食宿自理

（二）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

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三）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宝安国际机场T3商务办公楼A座1005室

电话：0755-23456331

传真：0755-23456327

邮编：518128

联系人：林俊、郝宇明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附件1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对本次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如下：

议 程 表决票数

议案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

1 沈坚

2 罗毅

注：议案一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请填写具体的表决权票数。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委托权限：

二○一五年 月 日

附件2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11月12日（星期四）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代码：360089；投票简称：机场投票

（三）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1.01�元代表议案一中的

子议案1，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

1 沈坚 1.01

2 罗毅 1.02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议案一（累积投票制议案）：

a.�根据本公司章程，议案一采用累积投票制度，该议案投票数将会独立计算。

b.�委托人选举监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持有的股份数与候选人数（1人）的乘

积。 例如投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1,000股，其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1,000×1＝1,

000。

c.�委托人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写对应的选举表决权票数。

d.�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票数累积超过其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则选票无效。

e.�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票数累积少于其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选票有效，差额部分

则被视为放弃投票处理，该差额部分不计入有效表决票数。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

（二）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

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15：00

至2015年11月12日15：00。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2015-066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5年11月4日，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国芯” 、“本公司” ）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议

案，公司拟向9名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2,958,579,878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不

超过8,000,000万元。 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公告。公司已于2015年11月4日与各认购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协议（合同）》。

认购对象中西藏紫光国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光国芯” 、“收购人” ）、

西藏紫光东岳通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光东岳通信” ）、西藏紫光西岳通信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光西岳通信” ）、西藏紫光神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紫光神彩” ）、西藏紫光树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光树人教育” ）、

西藏紫光博翊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光博翊教育” ）均为紫光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的金额及股数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西藏紫光国芯 739,644,970 2,000,000

2 西藏紫光东岳通信 554,733,727 1,500,000

3 西藏紫光西岳通信 554,733,727 1,500,000

4 西藏紫光神彩 369,822,485 1,000,000

5 西藏紫光树人教育 173,816,568 470,000

6 西藏紫光博翊教育 173,816,568 47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15年11月6日。 非公开发行股

票价格为27.0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由于本次收购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认购同方国芯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如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将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同方国芯的权益超过30%，触

发其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已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免于

提交豁免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

续。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西藏紫光东

岳通信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西藏紫光国芯注册资本为3000万，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拉萨康达汽贸城

院内综合办公楼2-16号，法定代表人：赵伟国。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高新技术投资、投资管

理、科技推广服务、计算机及软硬件、电子产品的销售。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

光集团” ）通过北京紫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51%的股份。

西藏紫光东岳通信注册资本为3000万，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康达汽贸城

院内综合办公楼东3-5，法定代表人：赵伟国。 主要从事通信科技业及项目的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通信科技技术开发、推广、转让、咨询及服务；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的销售。 紫光集团通过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

份。

西藏紫光西岳通信注册资本为3000万，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康达汽贸城

院内综合办公楼东3-3，法定代表人：赵伟国。 主要从事通信科技业及项目进行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通信科技技术开发、推广、转让、咨询及服务；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的销售。紫光集团通过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

份。

西藏紫光树人教育注册资本为3000万，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康达汽贸城

院内综合办公楼西3-8，法定代表人：赵伟国。 主要从事教育行业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计算机技术培训

（不含专业资质培训）。 紫光集团通过北京紫光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

的股份。

西藏紫光博翊教育注册资本为3000万，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新城A区

4栋2-301室，法定代表人：赵伟国。 主要从事教育业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

融和经纪业务）；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设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计算机技术培训。紫光集团通过北京紫光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其100%的股份。

西藏紫光神彩注册资本为3000万，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康达汽贸城院内

综合办公楼西三楼一号，法定代表人：赵伟国。主要从事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 紫光集团通过北京紫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 ）持有本公司251,115,

244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1.3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教育部通过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 ）持有本公司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5年11月2日， 同方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向其控

股股东清华控股下属控股子公司紫光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紫光春华” ）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220,835,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股份转让” ）的事项，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39%。转让双方已于2015年11月2日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紫光春华将持有本公司220,835,000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39%，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收购报告书摘要》及《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在进行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收购人及其5位一致行动人认购股份

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发行完成后持股比例

1 西藏紫光国芯 739,644,970 20.75%

2 西藏紫光东岳通信 554,733,727 15.56%

3 西藏紫光西岳通信 554,733,727 15.56%

4 西藏紫光神彩 369,822,485 10.37%

5 西藏紫光树人教育 173,816,568 4.88%

6 西藏紫光博翊教育 173,816,568 4.88%

合计 2,566,568,045 72.00%

因紫光春华也是紫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上述发行对象的一致行动人。非公开发行

后紫光春华的持股比例将稀释至6.19%。 收购人西藏紫光国芯及其6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本公司78.18%，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中西藏紫光国芯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关注公司披露的《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将根据非公开发行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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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有关会议事项

详见2015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公司召开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201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延期复牌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2015年11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15:00�

至2015年11月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

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 截至2015年11月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现场会议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在审议该议案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2、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董事会及相关公告分别刊登于2015年10月29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帐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帐户卡。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

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11月10日－11月11日（8:30－11:30，13:3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国安大厦五层本公司证券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9:

30～11:30，13:00～15:00，投票程序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360839，深市挂牌股票简称：国安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a、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b、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100元

1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 1.00元

2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2.00元

c、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d、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2、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

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13:

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15:00～2015年11月13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网络投票注意的其他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

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

适用）。

五、其它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玲、权博

联系电话：010－65008037

传真：010－65061482

邮政编码：100020

会议费用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

行表决。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注：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五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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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使用优先股募集资金对二级子公司增资。

投资金额：约93亿元人民币（下同）。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5]1348�号），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1.45�亿股优先股，并于2015年9月和10月分两期发售完毕，共募集资金1.45亿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0.31亿元后，募集资金净额共计144.69亿元。

公司优先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补充重大工程承包项目的营

运资金以及补充一般流动资金，其中大部分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和重大工程承包项目均

在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层面实施，因此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需求，以约93亿元（含以自有

资金预先已投资后由募集资金置换的82.31亿元） 募集资金向二级子公司增资的方式将

相关资金拨付至了二级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优先股募

集资金对二级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约93亿

元通过向公司二级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 将部分募集资金拨付到各二级子公司，

再由二级子公司将该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和补充重大工程承包项目的

营运。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已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三、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

（一）对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1.被增资子公司名称

单位：万元

序号 被增资子公司名称 增加注册资本金额

1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53,539

2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80,808

3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63,714

4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14,170

5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160,417

6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48,245

7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57,934

8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24,972

9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37,557

10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28,068

11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165,012

合计 934,436

2.被增资子公司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201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1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

4,831,175 712,265 35,115 4,719,039 691,709 69,364

2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

4,223,793 610,563 47,014 4,001,868 570,509 72,642

3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

3,549,725 612,894 17,082 3,378,387 611,665 81,244

4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

3,173,735 673,243 52,494 2,890,586 650,230 90,710

5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

公司

6,488,066 565,033 44,140 6,090,025 539,049 97,554

6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

公司

4,303,599 433,842 20,487 4,090,489 404,192 37,810

7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

公司

1,147,918 100,837 2,297 1,103,145 97,930 10,995

8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

公司

1,514,887 167,114 21,985 1,394,570 137,025 33,561

9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5,918,530 780,025 4,226 5,143,675 703,411 12,094

10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1,225,679 168,970 5,287 1,163,403 165,805 16,152

11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8,907,235 1,802,671 7,410 6,366,351 1,708,467 43,179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落实公司投资项目的开发及募集资

金的使用，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安信 公告编号：临

2015-101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信证券

2015

年

10

月主要财务

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2010年修订）的相关要求，现披露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2015年10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母公司财务数据；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安信证券2015年10月主要财务信息（未经审计母公司数）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10月 2015年1-10月 2015年10月31日

1 营业收入 76,656.41 1,000,613.75 -

2 净利润 10,281.57 339,705.77 -

3 净资产 - - 2,107,078.83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安信 编号：临

2015-102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以下简称 “国投公

司” ）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2015年6月23日，公司六届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纺投

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并于2015年6月25日进行披露：公司拟将所持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股权）以外的所有资产与负债（包括或

有负债）出售给国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国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将以现金向

公司支付对价。

2015年7月2日，公司六届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纺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并于2015年7月3日进行披露：公司拟支付现金收购国投中

谷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由国投中谷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间

接持股100%的安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7月27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重组事

宜。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履行上述重组后续审批及资产交割程序，最新

实施进展情况已在2015年10月23日发布《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与进展公告》（临2015-095）中披露。

2015年10月28日，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国投安信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截止2015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由2014年底6.19亿元，增至259.9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由上年同期-1,631万元，增至2015年三季度末34.90亿元；每股收益由上年

同期-0.038元/股，增至1.05元/股。

除上述事项外：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

它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国投公司征询确认,为保护公司股东利益，维护公

司股价稳定，国投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

份数2%的股份。 同时，国投公司支持公司继续采取各种资本市场运作方式，

提高公司质量，优化调整结构，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

者回报水平。 上述情况已于公司2015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计划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中披露（临2015-071）。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不存在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601888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

2015-042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1月5日，有媒体陆续发表题为《传国旅被港中旅并购获国资委放行》、《传国旅与港中旅正接洽并购事宜》等新闻报道并

被网络广泛转载。 本公司对报道内容进行了核查。

一、报道情况

上述报道称：港中旅将与中国国旅组成“新国旅” ，或中国国旅、港中旅、华侨城三家央企合并，报道称国资委在今年七月已对该交

易放行。

二、澄清说明

经核查，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1、央企重组整合相关事宜由上级有关部门决定，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未接到有

关文件。

2、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未就本公司和港中旅、华侨城整合事宜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过相应方案。

三、必要提示

本公司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中远航运 股票代码：

600428

公告编号：

2015-079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说明会召开时间：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2、 说明会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 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定于2015年11月9日召开投资者交流会，就近期本公司的停

牌等相关事由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形式召开，鉴于本公司股票处于继续停牌的现状，本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说明会召开时间：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2、说明会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与本公司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本公司及相

关人员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本公司欢迎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王健

2、电话：（020）38161888

3、传真：（020）38162888

4、邮箱：wangjian@coscol.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在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说明的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

600037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2015－089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华有线” 或“公司” ）于2015年

11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歌华

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75号），具体

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23,425,858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铁静

联系电话：010-62035573

联系传真：010-6203557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洪利、张钟伟

联系电话：010-85130626

联系传真：010-65608450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7日


